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2〕9号
申请人：高玉海，男，1951年10月8日出生。

住所：瓦房店市北共济街一段轴前甲园784号。

申请人：刘仁良，男，1959年9月21日出生。

住所：瓦房店市北共济街祝西园24号。

申请人：宇振敏，男，1976年7月10日出生。

住所：瓦房店市北共济街祝西园27号。

申请人：王德谦，男，1946年11月4日出生。

住所：瓦房店市北共济街祝西园360号。

申请人：宇兴群，男，1970年12月17日出生。

住所：瓦房店市北共济街祝东园1-32号。

申请人：宇懿，女，1976年8月19日出生。

住所：瓦房店市北共济街祝东园1-37号。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发展和改革局。

住所：瓦房店市世纪广场1号。

法定代表人：初正新，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泽明，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蓓蓓，系该局工作人员。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2年3月11日作出的《瓦房店市发展和改革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22第1号），责令其限期重新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

申请人称：申请人辽宁省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祝华村的合法房屋在“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祝西屯地块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征收项目”范围内，为核实征收的合法性，申请人于2022年3月7日以EMS邮政速递方式（单号：1268379290298）向被申请人申请书面公开“征收项目立项批复文件及申报材料”。被申请人于2022年3月11日作出（2022第1号）《瓦房店市发展和改革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及附件，该答复及附件非申请人信息公开申请内容。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公开的内容与申请人申请内容不一致，并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向贵单位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2年3月11日作出的（2022第1号）《瓦房店市发展和改革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责令其限期重新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作出的答复程序合法，提供的材料内容完整。被申请收到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核实申请内容，及时作出答复。经核实，申请人要求公开的“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祝西屯地块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征收项目”为大连阳光新城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建设作品壹号项目，申请人申请提供该项目“立项批复文件及申报材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被申请作出答复，并将“备案文件及申报材料”以复印件形式邮寄给对方，答复程序合法、提供材料完整。

二、对申请人提出问题和要求的答复。申请人提到的征收项目为企业投资项目，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7年第2号令）和《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连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大政发[2018]8号）规定，发改部门只负责项目前期的核准或备案。按照文件第四条“根据项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核准管理或备案管理。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其他项目实行备案管理。”规定，经核实，该项目为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根据第三十八条“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项目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通过在线平台将相关信息告知项目备案机关，依法履行投资项目信息告知义务，并遵循诚信和规范原则。”及第三十九条“项目备案机关应当通过在线平台提供项目备案基本信息格式文本，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项目单位基本情况；二是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三是项目总投资额；四是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声明。项目单位应当对备案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项目单位在“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进行备案登记（即《大连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息登记表》）；按照文件第四十条规定，“项目备案机关收到本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全部信息即为备案。”。

综上所述，该项目符合备案管理要求，被申请出具备案文件（即瓦发改备[2021]17号），完成项目备案手续。
经审理查明：2022年3月7日，申请人高玉海等六人通过中国邮政EMS（单号：1268379290298）向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发展和改革局邮寄了《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信息内容为：申请人在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祝华村的合法房屋因“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祝西屯地块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征收项目”（以下简称征收项目）被征收，为核实征收的合法性，特申请公开如下信息：上述项目立项批复文件及申报材料。被申请人于2022年3月9日签收。3月11日，被申请人通过中国邮政EMS（单号：1242012337599）向申请人邮寄了《瓦房店市发展和改革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22第1号)、《大连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息登记表》及《瓦房店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文件》。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公开申请表》、《瓦房店市发展和改革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22第1号)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具有依法公开其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政府信息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申请人申请公开征收项目立项批复文件及申报材料，被申请人不是公开该信息的适格主体。被申请人对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4目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瓦房店市发展和改革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2022第1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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